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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99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2月 4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貳、地點：新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劉呈恩 

伍、指（裁）示事項： 

一、剛才的頒獎，我們看到許多年輕市民朋友的創意發明，在德國紐倫堡及波

蘭華沙等國際發明展也得到了優異成績，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同仁應與

學校多多聯繫，以利將發明運用在市場上，挹注經濟產值，未來的路也才

能走得更久、更遠。另外，本人也在此勉勵同仁，除了處理日常業務之外，

也要保持耳目的清明，及對週遭事務的敏銳感受，以今天的頒獎來說，不

只是經發局及教育局應該了解，文化局及各區公所等機關，也都應該關

心，了解這份來自民間創意力量的同時，也能刺激思考，這也是我送給各

位這本主題為「翻轉吧！城市」天下雜誌的目的，希望各位能從中得到一

些刺激與反省，讓我們的施政能夠更加創新，例如：本市在推動「一區一

特色」等類似計畫，將更能找到本市的特色與創意加以行銷，讓我們的城

市持續成長、茁壯。(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二、自去年開始，賞櫻活動變成了顯學，今年賞櫻熱潮持續延燒，除了觀光旅

遊局從民眾角度看問題，將本市武陵農場及大坑風景區等熱門賞櫻景點製

作成賞櫻地圖，提供市民參考之外，另與交通局通力合作，改善交通秩序

的努力，也獲得媒體的正面肯定，這些認同得來不易，顯見同仁的辛苦付

出。另外，今年后里區泰安派出所前櫻花綻放，也是本市重要的賞櫻景點，

為了解決民眾如廁需要，去年還特別花了 300萬元整建廁所，現在已興建

完成，並獲得媒體好評；同時為呈現櫻花在光影下的不同面貌，同仁還想

出了加裝投射燈的創意巧思，讓民眾可以「夜間賞櫻」，我覺得這個點子

非常好，感謝觀光旅遊局、后里區公所及派出所同仁的創意及用心。(辦

理機關：交通局、觀光旅遊局、警察局) 

三、在此宣讀一封市民來信，「市長您好，我是住在潭子區的小市民，今天寫

這封信，是為了讓市長知道，市府的施政令我感到幸福，同時，也感謝秘

書處機要科的郭小姐的熱情服務，由於農曆年節將近，得知市府有免費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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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及免費寫春聯活動，因此致電市府詢問，透過總機的轉接，郭小姐親切

且有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讓我順利參加活動，小孩也相當開心，感謝市

長…」，感謝市民來信對市府同仁的用心給予肯定，也請秘書處對郭小姐

轉達本人謝意，同時，由於本次是農曆年前的最後一次市政會議，恭祝大

家新年快樂的同時，也期許同仁也能帶給民眾快樂的新年與未來。(辦理

機關：秘書處) 

四、由於下星期就是農曆新年，因應佳節來臨，各機關都要謹慎面對並仔細檢

視自身業務責任範圍，就過年期間可能發生的問題及早因應，本人並在此

提出兩點想法，給各位參考。第一點，請各位檢視責任範圍內有無公共廁

所，尤其觀光景點內的公廁如果太髒亂，將造成民眾遊興大減，記得二年

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高速公路下民營休息站的廁所，也因髒亂而遭人

投訴，但是在本人要求下，廁所的整潔已大有改善，文化園區廁所還能維

持五星級的整潔，相當不容易；第二點，去年的新社花海節廣獲好評，美

中不足的是，剛開幕時由於連日下雨，造成可提供幾十部車輛停放的某處

停車場滿地泥濘，主辦機關當時並未當機立斷將停車場暫停使用，因此，

造成媒體連日批評市府做得不夠好，對此，我覺得同仁的處理方式可以改

進，該處停車場既已滿地泥濘，民眾就算停好車，也難以下車，況且其他

大型停車場還能提供上千部車輛停車，何必堅持這個小停車場繼續開放？

這個例子可供其他同仁參考借鏡，必要時就要果斷決策，切勿因小失大，

如此不僅造成民眾不便，同時也影響了市府形象，在此與同仁共勉。(辦

理機關：觀光旅遊局、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五、不久前，本人應邀至學校演講時，同學問我為何要花 25億元將中港路改

名為臺灣大道，我對這樣的數字覺得很驚訝，同學表示這是在網站上得到

資料。但這是錯誤的數據，依據民政局王局長的說明，臺灣大道命名經過

三次說明會及一次公聽會，並經過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才進行改名與整

編作業，過程相當嚴謹與慎重，改名不僅解決「一路多名」及「一名多路」

的亂象，原本「之字號」門牌過多的問題，也一併獲得了解決，而且目前

動支 100多萬經費中，主要是用做門牌更新費用，由於門牌更新原本就是

縣市合併後應該做的事，只是藉由更名臺灣大道的機會一併更改，所以也

不能算是更名臺灣大道的額外支出。近來，走在臺灣大道上，建設局做的

花卉造景，讓我很滿意，透過環保局的努力，過去高速公路匝道前垃圾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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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髒亂景象，也早已不復見，感謝同仁辛苦付出的同時，本人也在此強

調，臺灣大道已是全國知名道路，更名過程難免有所爭議，但希望臺灣大

道未來不但要與臺中其他道路比，更要與全國、甚至國際上的大道相比，

真正成為一條結合文化、觀光的大道。(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機關) 

六、日前於新竹縣發生保母疑似因照顧嬰兒不慎，造成兩名嬰兒死亡的意外事

件，引發社會高度關切，究其原因，係因現行「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

未強制規定保母應向縣市政府登記，造成居家保母考核與輔導無法落實，

始造成這起憾事。就本人所知，雖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已

新增托嬰應強制登記的規定，但要到民國 103年 11月底才生效，我認為

幼兒的人身安全不能等，在此請社會局積極研議，率先研擬配套措施，以

彌補新修訂法規上路前兩年空窗期的不足之處，以避免類此不幸事件在本

市發生。(辦理機關：社會局) 

七、有關研考會提到各機關將「附帶決議」函復議會時，建議將本市 62位議

員列為副本收受者，以利議員瞭解執行情形乙節，本人認為尊重議員的同

時，也要考量節能減碳並避免浪費，因此請議會聯絡小組就函文議會的模

式通盤考量，並與議會溝通後審慎處理；另外，本人也在此強調，各機關

行文至議會前，務必謹慎斟酌公文內容，不論是否為例行性公文，至少要

陳核至機關一層後才能決行，以避免由於用字遣辭的不當，而引起不必要

的軒然大波。(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八、有關財政局李局長「市有公產管理與資產效益之提升專案報告」，本人提

出幾點意見，第一點，本人向來重視本市公共產財管理效益，先前已請財

政局全面清查各機關所轄的公產概況，調查結果發現，各機關土地仍有未

使用或漏報情況，顯見管理上仍有待加強；此外，為提供市民更優質的服

務，我認為也可以結合民間力量，將公有財產提供民間有效運用，畢竟我

們不能坐在金山上喊窮，設法將公產有效利用並加以活化，才符合民眾對

市府的期許；第二點，市府公產不論是房產或土地都應加強管理，絕不允

許園區土地遭盜採砂石等非法情事在本市發生，而為督促各土地主管權責

機關加強管理及巡查，我想請財政局主政並召開會議，同時亦請民政局及

政風處協助，全力做好宣導工作，以避免由於土地主管權責機關的疏漏，

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第三點，有關潭子區長提到該區土地公廟地遭

國有財產局開罰 5萬元乙節，請財政局會後進行瞭解與溝通，並掌握足夠



 4 

資訊後，以協助解決相關問題。(辦理機關：民政局、財政局、經濟發展

局、政風處、潭子區公所、本府各機關) 

九、有關衛生局黃局長「食品衛生管理專案報告」，本人有幾點想法，第一、

感謝衛生局的努力，本市辦理「食在安心」標章認證的重點在於讓市民吃

得安心，同時也請各機關支持「食在安心」食品或餐館，無論宴客或開會

必須以身作則，率先採用；第二、有關簡報提到「吃在地、食當季」乙節，

早在縣市合併初期，本人就希望「食在安心」能與「營養午餐」相互結合，

希望教育局積極規劃，但至今未見具體成果。希望今年 9月開學時可推動

實施，建議初期可以挑選部分試點學校先行辦理，逐步落實「吃在地、食

當季」政策的推動。(辦理機關：教育局、衛生局、本府各機關) 

十、有關潭子區簡區長提到，74號快速道路連接潭子區 25米外環道路，在中

山路至潭子栗林里一帶的延伸道路未如期完成，以及該區公所人事建議權

未予適度處理等二案，在此我特別強調，對於區公所提出的各項意見均予

以尊重，因此為求謹慎處理，我想請秘書長就此兩案進行瞭解，儘速釐清

並解決問題，以符合地方民意的期許。(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潭

子區公所)   

十一、 本人在此向各位報告幾件喜訊：第一、日前本人至交通部爭取臺中港特

定區解編，雖仍未確定，但交通部已同意將全力支持，全案在內政部都委

會審查時，由臺中市政府擔任權責機關，讓我們進行規畫及推動，未來請

都發局與相關機關好好研究，如何推動該區域的發展，此外，清泉崗旁邊

的特定區，是否不能解編？也請都發局進行了解；第二、「國道四號神岡

交流道跨越大甲溪月眉西側南向聯絡道路」工程計畫，日前也獲得了交通

部的原則同意，並已向行政院爭取，預計明年可編定約 30億元的預算，

推動這項重大工程；第三、用以承辦 2018花博后里營區的土地問題，國

防部日前釋出善意，並提出二項既定的可行原則，一是「先建後遷」，另

一則是「以地易地」，但本市因「先建後遷」不符時程需要，將採「以地

易地」或「價購」的方式展開協調；第四、鴻海集團預計投資超過千億的

智動化創新園區選址案，目前仍在進行中，鴻海並未放棄中科，且依照中

央的規劃，希望中程計畫在臺中基地，長程計畫在二林基地，因此，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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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局配合中央政策朝此方向積極爭取。（辦理機關：經濟發展局、建

設局、都市發展局、農業局） 

陸、散 會：上午 10時 30分 



 6 

臺中市政府第 99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2年 2月 4日) 

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01 建設局 

檢陳「臺中市公園園道綠地行道樹道路

附屬設施認養維護辦法」第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2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十

六條條文修正草案1份，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3 人事處 

檢陳「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組織規程」第

六條、第十一條修正條文草案1份，敬

請 審議。 

照案通過，移請法制局發

布施行。 

04 主計處 

本市102年度地方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

預算案及綜計表，業經本市議會第1屆

第4次定期會審議修正通過，審議意見

經各機關依規區分類型為「主決議」、

「對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之決議」及

「附帶決議」三部分，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主決議」遵

照議會決議辦理；「對預

算附加條件或期限之決

議」請相關局處依意見內

容辦理；「附帶決議」移

請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列管。 

墊01 
客家事務委

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臺中市政府客家事

務委員會辦公廳舍臨櫃服務計畫」之經

費新臺幣14萬6,000元整，辦理先行墊

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社會局 

為內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公營造

物--設置台中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之

經費新臺幣300萬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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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單 位 摘 要 決 議 

墊 03 交通局 

為交通部再補助本市辦理「101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之「101年度臺

中市市區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三次汰

舊換新計畫」及「101年度臺中市市區

汽車客運購車補助-第二次新闢路線計

畫」，計新臺幣1億4,366萬3,750元整，

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 04 地政局 

為內政部補助本府「地籍清理實施計

畫」之經費新臺幣228萬5,000元整，辦

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 05 建設局 

為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 —大里區 (草湖地

區)AI-005號道路工程」之用地經費新

臺幣349萬6,098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 06 
原住民事務

委員會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102年

度僱用原住民生活輔導員計畫」之經費

新臺幣109萬3,916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 07 經濟發展局 

為經濟部補助本市辦理「102年度水質

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之經

費新臺幣8,686萬4,063元整，辦理先行

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會

100 年 4 月 26 日議事字

第 1000001609號函規定

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開

會期間程序辦理。 

 


